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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1.2009 年，赤峰市克
什克腾旗巴彦查干苏木
巴彦高勒嘎查附近的银
都矿业，把大量的矿渣物
扔到山沟里，没做任何环
保 措 施 。 现 在 建 设 的 2
个银都矿业的尾矿库，露
天堆放矿渣，导致村内大
量牧场土地被污染，沙化
严重。

2. 银 都 矿 业 大 量 抽
取地下水，导致放牧场干
旱。

3. 银 都 矿 业 炸 药 库
附近的通风口一开始倒
塌，出现了较大的洞口，
出 现 了 裂 痕 ，破 坏 了 牧
场。

4. 银 都 矿 业 大 货 车
频 繁 运 输 ，扬 尘 污 染 严
重。

赤峰市元宝山区五
家镇北台子村嘉润碳质
泥岩有限公司打着开采
碳质泥岩的幌子进行煤
炭开采作业。目前因盗
采数年，资源枯竭，近几
年未开工生产，但尚未闭
坑和生态修复，地面上形
成方圆几平方公里的露
天大坑。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
兴和县大库联乡湾昌月
社有 1 家面粉厂，大量用
水导致该村水井干涸，污
水外排污染耕地，异味严
重。

2018 年 至 今 ，鄂 尔
多斯市乌审旗乌审召镇
乌审召嘎查附近的长城
油田，将生产废水灌入地
下，污染地下水。

行政
区域

赤峰市

赤峰市

乌兰察布市

鄂尔多斯市

污染
类型

生态

、大气

、水

生态

水

、大气

水

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投诉人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 关于“2009 年，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巴彦查干苏木巴彦高勒嘎查附近的银都矿业，把大量的矿渣物扔到山沟里，没做任何环保措施，

现在建设的 2 个银都矿业的尾矿库，露天堆放矿渣，导致村内大量牧场土地被污染，沙化严重”问题部分属实。经调查，投诉人反映的“银
都矿业”全称为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和环保相关审批手续齐全。

关于“将大量矿渣物扔到山沟里”问题。经了解，银都矿业在矿石采选过程中产生的“矿渣”是指采矿废石和选矿尾矿砂，其中采矿废
石不出矿井全部用于井下采空区治理；尾矿砂一部分采取“胶结充填”方式治理井下采空区，剩余部分排放于公司自有的 2 座尾矿库（尾矿
库“三防”环保措施齐全）内储存。2022 年 4 月 19 日，专项工作组对银都矿业开展了调查，并对银都矿业周边巴彦高勒嘎查的牧民进行实
地走访座谈，企业负责人表示从未有向山沟排放矿渣行为，群众反映不清楚，也没有听说过银都矿业向山沟排放矿渣情况。经对矿区周
边山沟、山谷、洼地等开展实地核查和踏查，也未发现上述问题。

关于“现在建设的尾矿库露天堆放矿渣，导致村内大量牧场土地被污染”问题。经调查，银都矿业无新建尾矿库，现有 2 座尾矿库系建
矿之初就已建设并交替使用，尾矿砂采取“坝前多管分散放矿方式”，露天堆放于尾矿库内，企业通过采取湿式放矿、洒水抑尘、防尘网苫
盖等方式控制扬尘影响，现场核查发现尾矿库下风向水面附近 5 米左右处有细粒尾矿砂，但都在征地范围之内属于拟淹没区。通过查阅
企业土壤检测报告，显示两个尾矿库及厂界的 39 个土壤样品中各项检测结果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36600-2018）第二类用地管控值的要求。为回应群众关切，保障群众环境利益，查明土地是否被污染问题，克什克腾旗政府已经
委托第三方公司针对银都矿业 2 座尾矿库周边土壤环境质量开展调查、检测工作，目前已经完成土壤样品采集，正等待检测结果。

关于土地沙化严重问题。经核查，投诉人所反映的 2 处尾矿库堆放矿渣所占用的草原在审批范围内，经与国土二调和国土三调数据
比对，银都矿业方圆 5 公里范围内无沙地分布，且现场观察尾矿库四周草原植被附着状况良好，未发现土地沙化严重迹象。

2.关于“银都矿业大量抽取地下水，导致放牧场干旱”问题部分属实。经现场调查核实，银都矿业取水许可手续齐全，批复的生产生活
水源为疏干水和地下水，许可取水量 116.01 万立方米/年，其中：疏干水 32.95 万立方米/年，地下水 83.06 万立方米/年，专项调查组对企业
近几年用水情况进行了梳理，具体如下：2015 年抽取疏干水 30.41 万立方米、地下水 69.38 万立方米，2016 年抽取疏干水 21.36 万立方米、
地下水 44.83 万立方米，2017 年抽取疏干水 24.09 万立方米、地下水 58.75 万立方米，2018 年抽取疏干水 16.96 万立方米、地下水 81.84 万
立方米，2019 年抽取疏干水 22.37 万立方米、地下水 51.58 万立方米，2020 年抽取疏干水 26.45 万立方米、地下水 47.06 万立方米，2021 年
抽取疏干水 23.69 万立方米、地下水 52.06 万立方米。企业没有超量用水情况，且每年抽取的疏干水全部用于了该企业的选矿生产，没有
外排，也没有供给其他企业使用。旗水利局调阅了 2006 年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供水水源地质勘察报告》，提取了 10 眼水源
井成井时的地下水静水位数据，与目前地下水静水位数据进行了对比，发现 10 眼水源井现状地下水位较成井时均出现了不同程度上升

（平均上升 2.62 米）。综上，该公司确有取用地下水行为，但不存在超许可用水情形。经实地查看和查阅气象部门上报的全国气象灾害风
险普查干旱灾害数据，该区域 2014 年以来无干旱灾害发生，且该区域地下水位较以前年度有所上升，不存在“导致放牧场干旱”问题。

3. 关于“银都矿业炸药库附近的通风口一开始倒塌，出现了较大的洞口，出现了裂痕，破坏了牧场”问题属实。经现场核查了解，距离
该公司炸药库 1.5 公里处，确有原地下采矿巷道通风口塌陷情况。塌陷区位于银都矿业拜仁达坝银多金属矿矿区中南部的 24 号勘探线
上，经现场测量，塌陷部分直径为 6.6 米，深度为 2.1 米，面积为 34 平方米，目前坑洞无进一步塌陷风险，周边已进行围封处理。巴彦查干苏
木综合行政执法局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依法对银都矿业通风口坍塌破坏草原行为进行处罚（按每亩 2000 元标准，处以罚金 102 元），并已
责令该公司予以治理并恢复植被。

4.关于“银都矿业大货车频繁运输，扬尘污染严重”问题部分属实。经核查，银都矿业各采矿厂至选矿厂的矿石运输道路、办公区至选
矿厂和尾矿库道路、厂区内运输道路及厂区与乡道（201 线）之间的道路全部进行了硬化，并定时清扫；拉运物资及精矿的大货车，均进行
了苫盖降尘，但可能存在过往物料运输车辆苫盖及清洗不到位或道路不平而产生扬尘情况。由银都矿业厂区北门至该公司炸药库约 3.03
公里道路为砂石路（距离最近的牧民住户约 1.5 千米且隔山），该路段是在原有草原土路（当地牧民出场放牧和运输饲草料一直在用）的基
础上，由银都矿业出资修整为砂石路。银都矿业使用该砂石路用于火工用品运输，运输频次为每月运送一次 10 吨左右的火工用品入炸药
库，微型面包箱货车每天两车次运输炸药及导爆管到采矿区使用。运输车辆在此路段行驶过程中确有扬尘产生，如遇大风等极端天气，
可能会对附近牧民生产生活产生影响。鉴于此，克什克腾旗生态环境分局于 4 月 20 日对此路段扬尘上风向 1 个监测点位、下风向 3 个监
测点位进行现场采样监测，监测数据显示浓度值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表 2 中的标准要求。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 关于“赤峰市元宝山区五家镇北台子村嘉润碳质泥岩有限公司打着开采碳质泥岩的幌子进行煤炭开采作业”问题不属实。经调查

核实，投诉人反映的赤峰市元宝山区五家镇北台子村嘉润碳质泥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润公司）位于五家镇北台子村北侧原五家煤矿
一井东部，成立于 2010 年 4 月，法人代表刘某某，后于 2021 年 12 月变更法人为魏某某。嘉润公司于 2010 年 7 月在自治区矿业权交易服
务中心以摘牌方式取得平庄煤田原五家煤矿一井东部碳质泥岩普查探矿权，已取得勘查许可证，勘查区面积 0.09 平方公里。该探矿权于
2014 年 7 月经原赤峰市国土资源局审批转为采矿权，取得采矿许可证，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矿区面积为 0.0896 平方公里，生产规模 15
万吨/年，有效期至 2017 年 7 月。后该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6 月、2020 年 6 月向自然资源部门申请采矿许可证延期，当前采矿许可证有效
期至 2023 年 7 月 4 日。经了解，该采矿权新设立时依据的地质报告为内蒙古自治区煤田地质局 104 勘探队 2010 年编制的《内蒙古自治区
平庄煤田原五家煤矿一井东部碳质泥岩详查报告》，经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评审，且经原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备
案。报告显示，勘查区“上部泥岩层段：以灰黑色泥岩为主、其间夹灰色砂岩、砂质泥岩、碳质泥岩，偶见薄煤线，厚层状”，报告结论为：“该
报告可作为办理采矿许可证和对碳质泥岩进行开发的依据”。

接到信访案件后，元宝山区专项调查工作组对嘉润公司相关经营人员进行了询问，均表示该企业未进行过煤炭开采，但在矿区范围
内布置工作面和修建边坡过程中，确有少量煤和泥岩混合物产出。上述调查结果与《内蒙古自治区平庄煤田原五家煤矿一井东部碳质泥
岩详查报告》中的“偶见薄煤线”等内容相符。综上所述，该矿在施工过程中产出少量煤，并非开采所得。

2. 关于“目前因盗采数年，资源枯竭，近几年未开工生产，但尚未闭坑和生态修复”问题部分属实。经了解，该矿 2014 年 7 月取得采矿
权后，由于没有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未能进行开采。2015 年 7 月，该矿完成安全设施设计施工前置手续并提交原赤峰市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评审，2015 年 8 月，原赤峰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下发了《元宝山区五家镇嘉润碳质泥岩有限责任公司平庄煤田原五家煤矿一井
东部碳质泥岩矿 15 万吨/年露天开采项目安全设施设计的批复》，要求必须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按安全设施设计进行施工，项目竣
工后，经验收合格，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方可投入生产。2015 年 10 月，该矿安全生产设施项目开工建设，2018 年至今处于停工状
态，项目未完工，该矿也未进行开采。目前，该矿由元宝山区应急管理局负责监管，在日常检查中，未发现不按安全设计施工和开采等行
为。同时，该矿按照在期矿山治理有关要求，于 2017 年 2 月 24 日完成了首期治理（微岩体清理，表土清运、整平，植树种草等）并通过验
收，并按要求编制了 2020、2021 年度治理计划并完成了地质灾害监测。由于该采矿权有效期至 2023 年 7 月 4 日，属于在期采矿权，故不
涉及闭坑地质环境治理。综上所述，该企业自成立以来未在矿区进行过开采，故不存在“盗采数年，资源枯竭”问题；该企业已按相关要求
完成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部分工程，但由于仍处于采矿权有效期内，不涉及闭坑地质环境治理工程，故“尚未闭坑和生态修复”问题部分
属实。

3. 关于“地面上形成方圆几平方公里的露天大坑”问题部分属实。经调查核实，投诉人反映的“地面上形成方圆几平方公里的露天大
坑”实际为紧邻该矿的赤峰市喀喇沁旗十家满族乡三道营子村（煤田）火区治理项目和平庄煤田五家镇北台子煤矿灭火工程的治理区域，
约 1.56 平方公里，上述两个工程已严格按照《赤峰市煤田（煤矿）火区治理项目竣工验收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完成治理并于 2020 年 12 月
通过验收。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 投诉反映的“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兴和县大库联乡湾昌月社有 1 家面粉厂，大量用水导致该村水井干涸”问题部分属实。经查，举报

反映的“1 家面粉厂”实为兴和县明兴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马铃薯淀粉加工厂，位于兴和县大库联乡幸福村委会万昌元村。该淀粉厂于
2018 年 7 月开工建设，2019 年 10 月建成试生产，设马铃薯加工生产线 1 条，主要产品为马铃薯淀粉，设计加工能力 10 万吨/年（实际产能
不足 3 万吨/年），目前处于季节性停产状态（2021 年 10 月至今）。

经查，2019 年 11 月 19 日，水利部门向该企业发放了取水许可证，批复年取水量为 3.55 万立方米。《兴和县明兴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
年加工 10 万吨马铃薯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结论显示，企业取水“占兴和县区域地下水资源量的 0.05%，占可开采量的 0.10%，占项目
论证区内地下水资源量的 10.41%，占可采量的 16.09%，总取水所占比例较小，取水不会对水源地地下水资源量产生较大影响，取水不会
形成地下水超采区”；“该企业每天生产污水产生量为 522.44 立方米，沉淀池损耗 26.12 立方米，剩余 496.32 立方米，生产污水年退水量为
5.96 万立方米，项目退水不会对水功能区、水生态环境、第三者产生影响”。

经实地核查，该村 2019 年已实施安全饮水工程，村民饮用自来水，水源距明兴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场区的两眼自备井直线距离分别
为 842 米和 448 米。经走访大库联乡幸福村委会及万昌元村民（常住户 29 户，走访 23 户，走访率 79%）证实，饮水水量充足，水井未干
涸。因该村无水位监测井，水位与水量无直观数据，通过比对距万昌元村 14.4 公里处的大库联乡哈少营村委会东马家村、距万昌元村
18.2 公里处的团结乡台基庙村委会特拉忽洞村 2 个水位监测点监测数据显示，显示该区域水位未下降。其中马家村监测井 2020 年 1 月
监测水位 1353.32 米，2021 年 1 月略有上升（1357.20 米）；特拉忽洞村监测井 2020 年 1 月监测水位 1294.12 米，2021 年 1 月略有上升

（1294.58 米）。综上，未出现因企业用水导致“该村水井干涸”问题。
2. 投诉反映的“污水外排污染耕地，异味严重”问题部分属实。经核实，该企业属于马铃薯淀粉加工企业，按照 2018 年 9 月 20 日施行

的《马铃薯淀粉工业有机肥水农田利用技术规范》，马铃薯淀粉加工企业产生的废水属于“有机肥水”，可用于农田利用。经现场核查，该
企业马铃薯清洗废水通过循环水池沉淀处理后循环利用，淀粉工艺产生的有机肥水经蛋白车间汁水池中转，并通过热提装置提取蛋白
后,临时储存在汁水暂存池内，然后按技术规范要求采用喷灌方式进入流转自种土地进行还田利用，还田利用方式与环评及批复（兴环表

〔2018〕5 号）内容一致，符合《淀粉行业有机肥水还田利用技术规范》相关要求。举报反映的“污水外排”问题实属有机肥水还田利用。经
大库联乡幸福村委会及村“两委”班子证实，没有发现兴和县明兴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在生产淀粉期间将产生的汁水外排到周边河道、沟
洼或其它地方的现象。

经现场核实，明兴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承包土地未出现板结现象，种植的玉米、大豆、莜麦、马铃薯等农作物长势良好。历年种植产
量方面，以草玉米为例，2019 年种植的草玉米亩产 2.4 吨；2020 年种植的草玉米亩产 2.5 吨；2021 年种植的草玉米亩产 2.55 吨。结合该公
司 2019 年和 2021 年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土壤检测结果显示，砷、镉、铬、铜、铅、汞、镍、锌等 8 项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必测项目均
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15618-2018）表 1 标准要求，未发生土壤污染现象。

经现场核查，该企业处于季节性停产状态，厂界无异味，生产期间产生的薯渣已在生产期清运，并作为饲料综合利用。2019 年、2021
年，企业自行监测报告显示，厂界臭气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二级标准限值要求。进一步排查发现，在收集沉淀
池周边和承包土地能够闻到轻微恶臭异味，2022 年 4 月 19 日，兴和县生态环境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上述位置进行了恶臭气体监
测，结果显示沉淀池卫生防护距离（100 米）范围和承包的耕地恶臭浓度均能够达标。

经调查，举报人反映的“长城油田”实为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五采气厂苏里格气田东区 3#气田产出水处理及回注站项目，该项目位于乌
审旗乌审召镇乌审召嘎查。“将生产废水灌入地下”实际情况是将周边集气站气田产出水经处理达标后回注地下。

苏里格气田东区 3#气田产出水处理及回注站工程建设规模为日处理气田产出水 1000 立方米，目前实际处理量 900 立方米/天。主
要包括 1 座气田产出水处理站、3 口气田产出水回注井，以及配套的道路、管线、电力等附属设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由原鄂尔多斯市环
境保护局于 2015 年 2 月 9 日批复（鄂环评字〔2015〕82 号），于 2017 年 6 月 12 日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鄂环监字〔2017〕58 号），2017 年
10 月 30 日投入运行。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产出水处理采用“沉降除油+气浮+旋流+过滤”工艺，按照《气田水回注技术规范》（Q/SY
01004-2016），处理达标后的水经 3 口回注井（井深 2810 米）回注地下，处理后产生的油泥委托鄂托克前旗昌盛环保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拉
运处理，拉运台账齐全。回注井井身结构按照五层结构设计，从外到内有表层套管固井水泥层、表层套管、生产套管固井水泥层、生产套
管和回注管，回注井采用全段水泥返高至地平方式固井，采用封隔器对注入层封堵，利用环空保护液和防腐涂层对油管进行保护，保证回
注水不会对地下水层造成影响。同时，为监测地下水水质，按照地下水流向，在回注井周边布置了 7 眼地下水观测井，分别观测环河组和
洛河组水质。每年在枯水、平水、丰水期对观测井水质进行监测，2021 年 8 月，该公司委托山东海纳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对项目进行环境
影响后评价，结果显示苏东 3#产出水处理及回注站、3 口回注井地下水观测井水质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类标
准限值要求。最近一次监测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20 日，观测井水质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类水质标准限值要
求。

是否
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上述问题于 4 月 24 日阶段性办结。
银都矿业通风口坍塌破坏草原行为，4 月
21 日克什克腾旗巴彦查干苏木综合行政
执法局向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
罚金 102 元。下一步，克什克腾旗将做好
以下工作：

1. 责成生态环境分局督促第三方调
查公司尽快完成土壤样品检测分析工作，
并提供调查分析报告，如土壤被污染将依
法处理，并进行恢复治理。

2. 责成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在运输火工用品时，采取洒水抑尘、控
制车速、减少运输频次等方式，抑制扬尘
产生。三是责成巴彦查干苏木综合行政
执法局监督企业做好通风口坍塌区域草
原治理工作，并在 6 月底前恢复植被。

上述问题于 4 月 24 日阶段性办结。
下一步，元宝山区将进一步强化在期矿山
监管，要求该项目切实履行建设项目“三
同时”管理规定，严格按安全设施设计施
工，并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有关
要求，做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计划
于 2023 年 12 月 30 日前完成整改。

责成企业在今后的生产过程中严格
按照《马铃薯淀粉工业有机肥水农田利用
技术规范》要求开展马铃薯淀粉加工产生
的“有机肥水”还田利用工作，产生的薯渣
及时进行清运，做到日产日清，产生恶臭
部位采取添加除臭剂等措施，进一步降低
恶臭污染物排放浓度，确保不对周边居民
造成影响。

1. 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地方监管
主体责任，进一步强化天然气钻采管理，
严厉打击天然气开发建设领域违法违规
行为。

2. 监督各天然气钻采单位严格履行
生态环境保护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严
格落实《鄂尔多斯市环境保护条例》、《鄂
尔多斯市天然气开发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试行）》各项要求，持续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

3. 大力宣传关于天然气开发的相关
政策、行业标准和环保措施，编印天然气
开发宣传手册，引导农牧民正确、理性对
待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工作。

是否
办结

阶段性办结

阶段性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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